附件2-5：
2024年度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项目自评结果

为贯彻落实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精神，强化各单位预算绩效管理责任，根据《龙陵县财政局关于2024年度县级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财政绩效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龙财绩〔2025〕2号）的文件要求，对2024年度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项目认真开展绩效自评，现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如下：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经逐一对照各项年度绩效目标，自评得分为93.09分，自评等级为优秀。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全年预算数为304.16万元，全年执行数为93.94万元，执行率为30.89%。
2.完成的绩效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完成了7部模拟发射机、12部数字发射机的运行维护工作，确保了发射机“三满”播出，完成了模拟、数字中央无线传输覆盖任务，保障了人民群众免费收听收看中央广播电视节目的基本文化权益；提升了贫困地区基层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能力；改善了民族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因财政资金拨付困难，导致2024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未能按时支付，所以预算执行率偏低。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财政资金困难，导致项目完成后未能及时支付经费。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是加强政策学习，提高思想认识，提高预算科学性；严格按照专项资金使用办法，提前规划，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率，减少资金结转结余。

二是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加快支出进度，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并较好完成绩效目标。

二、佐证材料

（一）项目基本情况

1.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引导和支持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改善基本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件，加强基本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支持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读书看报、观看电视、观赏电影、进行文化鉴赏等基本文化权益。
2.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

2024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预算数为304.16万元，实际支出93.94万元。主要用于农村数字电影放映补助、农家书屋补助、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数字、模拟运行维护水费、电费等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相关的经费支出。
（二）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收到通知后，部门高度重视，逐一对照《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中的各项指标，实事求是的开展自评。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2024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预算数为304.16万元，实际支出93.94万元，执行率为30.89%，预算执行率偏低，主要原因为：因财政资金拨付困难导致2024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未能按时支付，执行数少、执行率偏低。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数量指标

一是平均每村电影放映场次。此项分值3分，经考评，2024年度完成121个行政村全年放映1516场的年度任务，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3分。

二是平均每个农家书屋更新图书种数。此项分值3分，经考评，2024年度完成117个行政村平均每个农家书屋更新图书种数65种，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3分。

三是平均每个农家书屋开展阅读活动数量。此项分值3分，经考评，2024年度完成117个行政村平均每个农家书屋开展阅读活动数4次，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3分。

四是模拟发射机运行维护数量。此项分值3分，经考评，2024年度全年实际完成全县7部模拟发射机日常管理及运行维护，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3分。

五是数字发射机运行维护数量。此项分值3分，经考评，2024年度全年实际完成全县12部数字发射机日常管理及运行维护，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3分。

六是通过地面无线模拟提供中央广播节目。此项分值3分，经考评，2024年度全年实际完成全县6座广播电视发射转播台站通过地面无线模式提供中央广播节目1套，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3分。

七是通过地面数字电视提供中央电视节目。此项分值3分，经考评，2024年度全年实际完成通过地面数字电视提供中央电视节目12套，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3分。

 ②质量指标

一是发射机满频、满时间、满调制度播出率。此项分值3分，经考评，2024年度全年实际完成7部模拟发射机和12部数字发射机的运行维护工作，确保了发射机满功率、满时间、满调制度播出，完成了模拟中央无线广播节目和数字广播电视节目的传输覆盖任务，保障了人民群众免费收听收看中央广播电视节目的基本文化权益，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3分。

二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参与率。此项分值3分，经考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参与率逐年提升，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3分。

三是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完成率。此项分值3分，经考评，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完成率达95%以上，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3分。

③时效指标

一是资金到位率。此项分值2分，经考评，2024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共计313.18万元全部到位，资金到位率100%，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2分。

二是中央模拟广播节目播出任务完成率，此项分值3分，经考评，2024年度全年实际完成全县共播出中央模拟广播节目1套，均按要求完成播出任务，完成率100%，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3分。

三是中央数字广播电视节目播出任务完成率。此项分值3分，经考评，2024年度全年实际完成全县共播出中央数字广播电视节目12套，均按要求完成播出任务，完成率100%，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3分。

④成本指标

发射台站及发射机运行维护。此项分值2分，经考评，2024年度全年实际完成全县6座广播电视发射台站日常运行维护及7部模拟发射机、12部数字发射机的运行维护工作，确保了发射机“三满”播出，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2分。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经济效益指标

加快龙陵县文化经济发展。此项分值6分，经考评，2024年度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支持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促进了全县文化经济的发展，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6分。

②社会效益指标

一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此项分值6分，经考评，2024年度通过加大巡检巡查和培训力度，提升无线覆盖运维能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稳步提升，群众满意度、获得感不断提升，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6分。

二是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此项分值6分，经考评，2024年度全年实际完成全县6座广播电视发射转播台站实现全县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超过99.60%，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6分。
③生态效益指标

环境友好无污染。此项分值6分，经考评，2024年度全县广播电视发射转播台站不断推进“三化美丽”台站建设，环境友好无污染，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6分。

④可持续影响指标

无线覆盖运行维护可持续性。此项分值6分，经考评，2024年度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无线覆盖运行维护具有长期可持续性，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6分。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对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此项分值10分，经考评，通过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提升了贫困地区基层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能力，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广大人民群众观看电视、观赏电影、进行文化鉴赏等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了保障，群众对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超过95%，根据评分细则，自评得10分。
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积极借鉴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的成功经验，针对存在的不足之处和偏离目标的情况及时进行整改落实，力争使今后的工作做到最好，确保此项项目的预算执行、年度绩效目标达到100%。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中国共产党龙陵县委员会宣传部  

                     202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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